附件3
七星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项目
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预算情况
我单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项目2021年预算58万元，其构成是：
1.中央补助0万元，其中：2020年结算补助资金0万元，中央单位2020年直接拨付单位往来资金0万元。
2.地方补助58万元，包括：
（1）自治区资金0万元，其中：2021年结算补助资金0万元，自治区单位2021年直接拨付单位往来资金0万元。
（2）市级资金0万元，其中：2021年结算补助资金0万元，自治区单位2021年直接拨付单位往来资金0万元。
（3）区本级安排58万元，其中：年初预算安排58万元。
3.其他资金0万元，包括：
（1）中央结转资金0万元，其中：以前年度权责发生制列支资金0万元，中央单位以前年度拨付单位往来资金0万元，未列支结转资金0万元。
（2）自治区结转资金0万元，其中：以前年度权责发生制列支资金0万元，自治区单位以前年度拨付单位往来资金0万元，未列支结转资金0万元。
（3）市级结转资金0万元，其中：以前年度权责发生制列支资金0万元，市级单位以前年度拨付单位往来资金0万元，未列支结转资金0万元。
（4）本级结转资金0万元，其中：以前年度权责发生制列支资金0万元，存量资金安排0万元，未列支结转资金0万元。
（二）绩效目标情况
我单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项目2021年的绩效目标是：
1.通过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建立四至清晰、面积准确、土地承包权属明了、制度健全、档案规范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2021年完成3541户一户一档和64个村小组综合档案初始数据信息库建立，完善承包合同，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2.2021年完成3541户一户一档和67个综合档案整理和数字化,完成率100%。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前期准备。一是认真学习领会相关文件精神、政策和法律法规，结合上级部门的指导意见，明确工作方法，为土地确权工作的开展打下理论基础。二是认真核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确定各村集体土地面积与界限、承包户数、土地权属等基础信息，掌握各村组集体耕地承包情况。三是本着尊重历史，有利于生产和生活，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原则，依法依规制订工作方案，明确工作步骤。
（二）组织过程。一是通过人员培训，宣传动员，协调作业公司开展摸底调查，确认权属，完善承包合同，建立土地承包数据库，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完成土地承包档案的整理和数字化。二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无违法违规行为。
（三）分析评价。完成3541户一户一档和67个综合档案整理和数字化，完成率100%。
三、综合评价结论。经自评，我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有序开展，较好地完成了档案整理和数字化工作。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21年经费到位58元，全部为本级财政预算。其中43.4元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证颁证工作；14.6元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档案整理和数字化。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使用本级财政资金51元，剩余7万元。其中510000元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初始数据信息库建立，因数据错误未修改完成，未达到支付条件；另2608.5元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档案整理和数字化节约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完成3541户一户一档和67个综合档案整理。
（2）项目完成质量。已完成农村土地确权一户一档和综合档案数字化工作。
（3）项目实施进度。2020年内按时完成。
（4）项目成本节约情况。项目分为两块，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预算510000元，未达到支付条件；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档案整理和数字化，预算146000元，按实际支付143391.5元，节约2608.5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2）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3）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4）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农村土地确权一户一档和综合档案可以长久保存。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对3541户农户进行调查，满意度达到90%。
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未完成原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初始数据存在四至不准、土地权属不明、面积不符等错误情况。
改进措施：以户为单位发放土地承包调查表，通过进村入户看现场、查图表资料，逐一核实各村各户土地承包情况。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七、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经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土地确权，及时组织调解纠纷。
问题：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涉及面广，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叠加影响，存在土地的权属有争议、界址不够清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情况。
建议：进一步完善健全乡村土地纠纷调解机制。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